
[bookmark: _GoBack]彭阳县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险种分别编制，范围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统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区级统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市级统筹，县本级只编制统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收入预算情况
根据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社会保险费率、上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变化、社会保险政策调整等因素合理确定社会保险费收入。2023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预算30435.87万元，同比增长12.10%。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16490.11万元，财政补贴收入13274.21万元，利息收入314.75万元，委托投资收益303.50万元，转移收入53.30万元。分险种收入情况为：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0338.22万元，同比增长9.18%。其中：个人缴费收入1822.51万元，财政补贴收入7921.21万元，利息收入285万元，委托投资收益303.50万元。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8388.92万元，同比增长14.39%。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12967.84万元，财政补贴收入5353万元，利息收入20.78 万元。
（三）工伤保险基金。2023年工伤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577.23万元，同比增长7.43%。其中：工伤保险费收入为576.23万元，利息收入1万元。
（四）失业保险基金。2023年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为1131.49万元，同比增长5.76%。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1123.52万元，利息收入7.97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年全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29625.98万元，同比增长11.24%。分险种支出情况为：
（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为7619.40万元，同比增长10.81%。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7064.55万元，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304.85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支出245万元，转移支出5万元。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0175.27万元，同比增长12.64%，基本养老金支出20169.72万元，转移支出6万元。
（三）工伤保险基金。2023年工伤保险基金总支出预算支出783.68万元，同比增长-12.51%。其中：工伤保险待遇支出730.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6万元，其他支出7.58万元。
（四）失业保险基金。2023年失业保险基金总支出预算为1047.64万元，同比增长10.49%。其中：失业保险金支出471万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88.93万元，稳定岗位补贴支出116.76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30万元，技能提升支出3万元，其他费用支出8.51万元，其他支出29.44万元。
经汇总，2023年预算执行结果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30435.87万元，支出预算安排29625.98万元，本年收支相抵后结余为809.88万元，年末滚存结余总额为29409.64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编制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时，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尚未编报，因此上下年度对比分析时使用2022年的预计执行数。财政部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任务尚未下达，填报口径、参数等都未确定，因此与最终上报自区财政并经自治区财政批复的报表数据有一定差异，具体情况将在2023年调整预算时进行详细汇报。

